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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液浸及其他液体藕合方式对被检物进行超声纵波直射探伤时应遵守的一般规则。

    以液浸式超声脉冲回波法进行纵波直射探伤时。通常采用能在液体(一般为水)中工作的单晶片探

头作为发射和接收高频超声波脉冲的换能器。通过液体介质，探头将超声波垂直地射人被检物。当材

料内部有反射体(包括缺陷及其他能反射超声波的物体)时，超声能量便从该处反射回来，被探头接收，

转变为电脉冲信号，经电子仪器放大后在荧光屏上以脉冲波形式显示出来。根据超声回波的有无、回波

的幅度及出现回波的范围，可判断反射体的有无、深度位置和大小。根据底波减弱的幅度也可判断缺陷

和材质衰减情况。

    注;脉冲回波法只能探测出能将超声能量反射至探头的那部分反射体或缺陷的面积。因此某些情况下，被检物内

        部虽有一较大缺陷，但其主要缺陷平面并不与超声波束垂直，反射波就很低 因而不能准确判定其真实尺寸.

2 人员与设备

2.1 人员

    从事探伤的技术人员和操作者应具有必要的业务知识，并有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应资格证书。

2.2 设备

    液浸式超声探伤系统:包括超声探伤仪、高频电缆、液浸式探头、探头操纵器和液浸设备等。其要求

分述如下

2.2. 1 超声探伤仪

    采用A型显示方式 探伤者应按有关标准测试其垂直线性及动态范围、时基线性、灵敏度余量等

性能。

2.2.2 高频电缆

    和探头或探头导管联接的高频电缆应有密封垫圈或其他措施，保证探头和探伤仪能正常工作而不

受水或其他祸合介质的影响

2.2.3 液浸式探头

    通常采用单晶片探头。也可采用双晶片探头。单晶片探头通常是平面的，也可装有球面或柱面的

聚焦透镜。所有液浸式探头都应能长期与水或其他液体接触而保持其稳定的电学和声学特性。

2.2.4 探头操纵器

    包括装探头导管的夹持器，能调节探头的人射角度，也可装上准直器来修改声束的形状。探头操纵

器各部分应有合适的配合公差

2.2.5 液浸设备

    包括液槽和探头桥架，能稳定地装设探头操纵器并将其按预定程序和距离，使探头对准被检物进行

扫查 也可采用局部水浸式或溢流方式的装置使探头移动或被检物移动进行扫查 探头桥架各部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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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局部液浸装置的机械结构都应有合适的配合公差

2. 3 对比试块

    用于调整探伤系统的灵敏度或比较缺陷的大小，一般采用与被检验材料声学性能和表面状态相同

或类似的材料制成。

3 设备的校准

3. 1 确定探伤灵敏度

    采用对比试块确定探伤灵敏度时，应使试块中人工缺陷的信号幅度至少应比噪声幅度高25%。且

其幅度应在满屏高度25写至75%之间，也可采用被检物无明显噪声区域内第一个底面回波或多个底面

回波的高度来确定探伤灵敏度。探伤灵敏度应定期进行复验。被检物声学性能与对比试块有显著差别

时探伤灵敏度应进行修正。修正方法是将表面粗糙度和厚度都与被检物相似的对比试块的第一次底面

回波或多次底面回波图形与被检物的图形进行比较。被检物底面回波的幅度或多次底面回波次数减

少，都表示材料衰减系数增大。此时，应对材料声学性能的差异进行修正。

3.2 藕合液距离

    藕合液距离，一般应至少为被检物厚度的1/3，这样就能保证超声脉冲进人被检物表面时第二次水

层反射波处于被检物第一次底面回波之后，因而不会干扰探伤波形的判别。在使用对比试块判定缺陷

大小时也应采用同样的液层距离。在采用薄水层祸合法作板材或其他平面材料探伤时，应调整水层厚

度，使底面回波的幅度或次数达到最大。

4 检验方法

4. 1 探伤面
    探伤面应平整，不应有松散的氧化皮、焊接飞溅和附着的异物。但均匀附着的氧化层可不去除

4.2 合液
    藕合液通常采用水、油或其他液体。在液槽内的水一般应放置24 h以上，使其吸收的气体逸出，并

可添加表面活性剂、防锈剂、防冻剂等以改进其使用性能。

4.3 探头型式和频率的选择
    液浸式探头有聚焦和不聚焦两种，聚焦探头主要有线聚焦式和点聚焦式。线聚焦探头适用于探测

长条形缺陷。点聚焦探头适于发现点状的小缺陷，以及测定管道和容器内表面腐蚀坑深度和分布情况。

    选择探头频率时应考虑被检物厚度、需检测的最小缺陷和材料衰减系数等因素。

4.4 扫查

    扫查可采用机械或手工方式进行。采用机械扫查时，探头一般安装在探头导管末端，探头导管则夹

持在操纵器上，通过探头桥架，或某种机械装置和相应的电子控制系统，使探头在一定的路径上对被探

伤表面进行扫查 有时也可使被检物对探头作相对运动，进行扫查。采用手工扫查时，应采用适当的工

具如塑料异管或某种形式的探头支架使探头和被检物的几何位置在扫查时保持稳定。

    扫查可以是连续的或间歇的，应在规定的探伤表面上进行。当进行连续扫查时，应保证在需要的探

伤灵敏度和探伤距离下，达到对探伤面的100%覆盖率 选择扫查速度时，应保证在此速度下能探出规

定的反射体，同时能使记录和标记等装置正常工作。

5 缺陷的记录

5. 1 发现缺陷回波后，通常可用声学特性相似的对比试块或根据事先测定的距离一幅度曲线确定缺陷

的当量大小
    在条件许可时，应在发现缺陷回波后调整探头角度，使回波幅度达到最大，然后进行评定。当用手

工或非固定式探头操纵器时，应尽量地保持液层距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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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发现第一次底波幅度或多次底波幅度和数量明显减低时应按要求加以记录，并测定其范围

6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有关被检物的种类、尺寸、编号、热处理状态、表面状况、探伤面部位以及采用的标准。

    b)探伤条件包括探伤仪型号，液浸探头的晶片尺寸，频率及聚焦透镜参数，对比试块及探伤灵敏度

调整方法，液槽和有关设备以及扫查方法等。

    c)探伤结果包括表示探伤面和缺陷位置、大小的工件草图，并注明超过规定程度的底波衰减情况

    d)探伤技术人员及操作者姓名和探伤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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